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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3         证券简称：星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7-010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完成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手续的公告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生物”或“公司”）于2016

年12月1日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拟以现金交易

的方式向东莞创星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星科技”）转让韶关市星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星河”）100%股权、东莞星河高新科技产业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高新”）100%股权及西充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充星河”）52.16%股权。 

近日，公司收到韶关星河、星河高新和西充星河的通知，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完成，韶关星河和星河高新分别领取了韶关市曲江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和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西充星河领取了南充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通知书》（（川工商南）外资变准字

【2017】15001号）。 

至此，公司不再持有韶关星河、星河高新和西充星河的股权，从2017年1月开

始，韶关星河、星河高新和西充星河不再纳入公司报表的合并范围。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星河生物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董事、监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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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变动的情形；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情况；相关后续事项的处理符合交

易各方签署的协议及约定，对本次交易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星河生物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

件已得到满足，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项下标

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韶关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和《营业执照》； 

2、东莞星河高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和《营业执照》； 

3、西充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通知书》；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